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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投资

买入债券于成交日确认为债券投资。债券投资成本按成交

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用入账，其中所包含的债券应

收利息单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买入零息债券视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附息债券，根据

其发行价、 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按直线法推算内含票面利率后，

按上述会计处理方法核算；

卖出债券于成交日确认债券投资收益，卖出债券的成本按

移动加权平均法结转；

(3)权证投资

买入权证于成交日确认为权证投资。权证投资成本按成交

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用后入账；

卖出权证于成交日确认衍生工具投资收益，卖出权证的成

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成交日结转；

(4)股指/国债期货投资

买入或卖出股指/国债期货投资于成交日确认为股指/国

债期货投资。 股指/国债期货初始合约价值按成交金额确认；

股指/国债期货平仓于成交日确认衍生工具投资收益，股

指/国债期货的初始合约价值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成交日结

转；

(5)分离交易可转债

申购新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于获得日，按可分离权证公

允价值占分离交易可转债全部公允价值的比例将购买分离交

易可转债实际支付全部价款的一部分确认为权证投资成本，按

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扣减可分离权证确定的成本确认债券成

本；

上市后，上市流通的债券和权证分别按上述(2)、(3)中相关

原则进行计算；

(6)回购协议

本基金持有的回购协议（封闭式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

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

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7.4.4.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 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

基金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

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

要市场的，本基金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

进行。 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基金在计量日能够进入

的交易市场。本基金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

为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

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

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得

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

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

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

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

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

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本基金持有的金融工具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

估值：

(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照估值日能够取得的相

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作为公允价值；估

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

事件的，应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 有充足证据

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应

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与上述投资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应以相同资产

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

的影响。 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

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

考虑。 此外，基金管理人不应考虑因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负债

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

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

允价值。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应优先使用可观察输

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

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3)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

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

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4)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7.4.4.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基金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

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执行的，同时本基金计划以净额

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除此以

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

抵销。

7.4.4.7�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基金份额总额所对应的金额。由于

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

金赎回确认日确认。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引起

的转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7.4.4.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

已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

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收益/（损失）占基金净值

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

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利得/（损失）占基

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

赎回确认日确认。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与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均在 “损益平准

金” 科目中核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

损）” 。

7.4.4.9�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

金额入账。 若提前支取定期存款，按协议规定的利率及持有期

重新计算存款利息收入，并根据提前支取所实际收到的利息收

入与账面已确认的利息收入的差额确认利息损失，列入利息收

入减项，存款利息收入以净额列示；

(2)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

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

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3)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按证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

算的金额，扣除应由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

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证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成本

及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

同利率），在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5)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

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6)债券投资收益/（损失）于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总额与

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7)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损失)于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

总额与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8)股指/国债期货投资收益/(损失)于平仓日确认，并按平

仓成交金额与其初始合约价值的差额入账；

(9)权证收益/（损失）于卖出权证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权

证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10)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

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后的净额入账；

(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

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12)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

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的时候确认。

7.4.4.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等在费用涵盖

期间按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逐日确认。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

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7.4.4.11�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

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

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是

现金分红；

(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

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该类基金份额收

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3)同一类别内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4)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4.5�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7.4.5.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

7.4.5.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7.4.5.3�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7.4.6�税项

7.4.6.1�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2008

年4月24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

3‰调整为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2008

年9月19日起，调整由出让方按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

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号文《关于股

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

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

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7.4.6.2�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文《关于全面

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金融业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对证

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国债、地

方政府债利息收入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存

款利息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46号文《关于进一

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的规定，

金融机构开展的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及持有政策性

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70号文《关于金融

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

展的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同业存款、同业存单以及

持有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40号文《关于明

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

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

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56号文《关于资管

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资

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以下简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 ），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

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资管产品管理人未分别核算资管

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额的除外。

资管产品管理人可选择分别或汇总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销

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额。 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前运营

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

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

应纳税额中抵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90号文《关于租入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2018

年1月1日起，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

发生的部分金融商品转让业务， 按照以下规定确定销售额：提

供贷款服务， 以2018年1月1日起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

入为销售额；转让2017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股票（不包括限

售股）、债券、基金、非货物期货，可以选择按照实际买入价计

算销售额， 或者以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

（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处于停牌期间的股票，为停牌前最后

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债券估值（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

或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债券估值）、基金份额净值、非货

物期货结算价格作为买入价计算销售额。

7.4.6.3�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4]78号文《关于证券

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对证

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继续免征企业所得

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号文《关于股

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

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文《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

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

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

税。

7.4.6.4�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号文《关于股

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

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32号文《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的规定，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2012]85号

文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2015]101号

文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的规定，自2015年9月8日起，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7.4.7�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 ）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代销机构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菁聚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 与基金管理人同一批关键管理人员

注：以上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4.8�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8.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8.1.1�股票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东方证券 534,743,333.12 100.00%

7.4.8.1.2�债券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东方证券 530,808,082.33 100.00%

7.4.8.1.3�债券回购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回购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回购

成交总额的比例

东方证券 12,658,650,000.00 100.00%

7.4.8.1.4�权证交易

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权证交

易。

7.4.8.1.5�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当期

佣金

占当期佣金总量

的比例

期末应付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金

总额的比例

东方证券 493,721.77 100.00% 179,933.98 100.00%

注：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证管费、经手费和由券商承担的证券结

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该类佣金协议的服务范围还包括佣

金收取方为本基金提供的证券投资研究成果和市场信息服务。

7.4.8.2�关联方报酬

7.4.8.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2,641,302.80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1,486,839.61

注：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90%年费率

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9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

日起2-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

延至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

情形消除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支付。

7.4.8.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586,956.10

注：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0%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2-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

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顺延至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

力情形消除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支付。

7.4.8.2.3�销售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A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C 合计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83.46 83.4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19,563.55 19,563.55

合计 - 19,647.01 19,647.01

注：本基金A类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40%。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按前一日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40%， 计算方法如

下：

H=E×0.40%÷当年天数

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

管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

中划出，分别支付给各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支付日期顺延。

7.4.8.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含回购)交

易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

券(含回购)交易。

7.4.8.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的情况

注：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

基金。

7.4.8.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

本基金的情况

注：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

未投资本基金。

7.4.8.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

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7年4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3,005.03 53,497.06

7.4.8.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在承销期内直接购入关联方承销的

证券。

7.4.9�期末（2017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

券

7.4.9.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

证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7.4.9.1.2�受限证券类别：债券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成功

认购日

可流

通日

流通受

限类型

认购

价格

期末估值

单价

数量

（单位：张）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

额

备注

128029

太阳

转债

2017年

12月22

日

2018

年1月

16日

未上市 100.00 100.00 646 64,600.00 64,600.00 -

注 ：本

基金无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注：本基金无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9.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代

码

股票

名称

停牌日

期

停牌

原因

期末

估值单价

复牌日

期

复牌

开盘单

价

数量（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额 备注

00250

7

涪陵

榨菜

2017年

12月4

日

重大

资产

重组

16.77 - - 167,450 2,704,041.50 2,808,136.50 -

7.4.9.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9.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7年12月31日止， 本基金无因从事银

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

7.4.9.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7年12月31日止， 基金从事证券交易

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共人民币3,500,

000.00元，将于2018年1月2日到期。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在回

购期内持有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和/或在新质押式回购下

转入质押库的债券， 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

后，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7.4.10�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4.10.1公允价值

7.4.10.1.1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贷款和应

收款项以及其他金融负债，其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

面价值相若。

7.4.10.1.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7.4.10.1.2.1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7年12月31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

币116,294,440.22元， 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303,

263,797.60元，无划分为三层次余额。

7.4.10.1.2.2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等，若出现重大

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或属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基金分别

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

不将相关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等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并根

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确定相关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公允价

值应属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本基金政策为以报告期初作为确

定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层次之间转换的时点。

7.4.10.1.2.3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工具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本期未发生变动。

7.4.10.2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7.4.10.3其他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7.4.10.4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2018年3月21日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批准。

§8�投资组合报告

8.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75,662,775.92 17.33

其中：股票 75,662,775.92 17.33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343,895,461.90 78.79

其中：债券 343,895,461.90 78.79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1,789,408.54 2.70

8 其他各项资产 5,133,552.06 1.18

9 合计 436,481,198.42 100.00

8.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48,982,641.66 11.34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7,609,610.00 1.76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11,553,901.00 2.67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516,623.26 1.74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75,662,775.92 17.51

8.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8.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

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600519 贵州茅台 11,000 7,672,390.00 1.78

2 601888 中国国旅 173,234 7,516,623.26 1.74

3 601318 中国平安 90,800 6,354,184.00 1.47

4 601933 永辉超市 485,500 4,903,550.00 1.13

5 002415 海康威视 125,700 4,902,300.00 1.13

6 000661 长春高新 23,900 4,373,700.00 1.01

7 601336 新华保险 58,835 4,130,217.00 0.96

8 000333 美的集团 72,700 4,029,761.00 0.93

9 600809 山西汾酒 68,700 3,915,213.00 0.91

10 600887 伊利股份 110,900 3,569,871.00 0.83

注： 投资者欲了解本报告期末基金投资的所有股票明细，

应阅读登载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年度报告正

文。

8.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

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601169 北京银行 17,980,000.00 4.16

2 601888 中国国旅 16,490,815.51 3.82

3 600809 山西汾酒 15,624,973.00 3.62

4 601318 中国平安 15,418,169.25 3.57

5 600779 水井坊 15,287,306.98 3.54

6 600519 贵州茅台 14,342,817.00 3.32

7 002507 涪陵榨菜 14,308,862.40 3.31

8 000858 五粮液 13,810,999.82 3.20

9 601933 永辉超市 12,596,598.77 2.92

10 000333 美的集团 9,672,295.85 2.24

11 600887 伊利股份 9,615,883.00 2.23

12 603288 海天味业 8,764,742.79 2.03

13 002635 安洁科技 8,290,548.50 1.92

14 000002 万科A 8,017,740.99 1.86

15 000921 海信科龙 7,289,189.00 1.69

16 002536 西泵股份 7,240,973.00 1.68

17 002415 海康威视 7,169,154.72 1.66

18 603939 益丰药房 6,997,973.00 1.62

19 000568 泸州老窖 6,578,148.00 1.52

20 002236 大华股份 6,257,109.00 1.45

注：本项“买入金额” 按买入成交金额填列，不考虑相关交

易费用。

8.4.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

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601169 北京银行 17,765,823.16 4.11

2 601888 中国国旅 12,830,475.00 2.97

3 600809 山西汾酒 12,665,144.76 2.93

4 002507 涪陵榨菜 12,431,763.60 2.88

5 600779 水井坊 12,227,848.68 2.83

6 000858 五粮液 11,401,007.00 2.64

7 601318 中国平安 11,109,612.00 2.57

8 601933 永辉超市 10,687,812.00 2.47

9 600519 贵州茅台 9,878,898.00 2.29

10 000002 万科A 8,843,819.00 2.05

11 603288 海天味业 8,185,578.01 1.89

12 600887 伊利股份 7,855,040.91 1.82

13 002635 安洁科技 7,838,566.64 1.81

14 000568 泸州老窖 7,354,038.00 1.70

15 000921 海信科龙 7,206,844.13 1.67

16 002236 大华股份 7,146,187.00 1.65

17 000028 国药一致 6,227,533.41 1.44

18 000333 美的集团 5,993,427.00 1.39

19 603939 益丰药房 5,848,789.00 1.35

20 603658 安图生物 5,268,260.03 1.22

注：本项“卖出金额” 按卖出成交金额填列，不考虑相关交

易费用。

8.4.3�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成本（成交）总额 294,370,878.32

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 241,862,408.35

注：本项“买入股票成本” 和“卖出股票收入” 均按买卖成

交金额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130,372,061.10 30.17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30,527,000.00 30.21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43,504,400.80 10.07

8 同业存单 39,492,000.00 9.14

9 其他 - -

10 合计 343,895,461.90 79.59

8.6�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

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11764053 17粤珠江SCP002 400,000 40,212,000.00 9.31

2 011759043

17 珠 海 华 发

SCP004

400,000 40,188,000.00 9.30

3 111709483

17 浦 发 银 行

CD483

400,000 39,492,000.00 9.14

4 011765003

17 武 汉 地 产

SCP002

300,000 30,129,000.00 6.97

5 143272 17建发01 240,000 23,690,400.00 5.48

8.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

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

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9�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

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股指期货。

8.10.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股指期货。

8.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1.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8.11.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8.11.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8.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2.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8.12.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

股票库。

8.12.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112,861.6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494,105.11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4,526,585.29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133,552.06

8.12.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13011 光大转债 8,864,144.10 2.05

2 132005 15国资EB 4,547,900.00 1.05

3 113010 江南转债 4,152,800.00 0.96

4 132007 16凤凰EB 3,731,000.00 0.86

5 110034 九州转债 2,550,202.30 0.59

6 113008 电气转债 2,024,990.00 0.47

7 110032 三一转债 1,213,200.00 0.28

8 113009 广汽转债 233,220.00 0.05

8.12.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的情

况。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份额级

别

持有人户

数(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添 富 年

年 丰 定

开 混 合

A

1,741 223,203.33 14,999,000.00 3.86% 373,598,005.98 96.14%

添 富 年

年 丰 定

开 混 合

C

165 124,740.20 - 0.00% 20,582,133.77 100.00%

合计 1,906 214,679.51 14,999,000.00 3.67% 394,180,139.75 96.33%

9.2�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

区间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

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A 0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C 0

合计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A 0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C 0

合计 0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A 添富年年丰定开混合C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4月20日）基金份额总额 388,597,005.98 20,582,133.77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 -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 -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 -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

减少以"-"填列）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88,597,005.98 20,582,133.77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份额。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11.2�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

大人事变动

1.《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1月25日正式生效，韩贤旺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

理。

2.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2月4日公告，增聘欧阳沁春先生和杨瑨先生担任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与韩贤旺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

3.《汇添富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13日正式生效，吴江宏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4.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3月10日公告,�李骁先生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5.《汇添富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15日正式生效，顾耀强先生和吴江

宏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6.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3月16日公告，增聘吴江宏先生担任汇添富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与顾耀强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

7.《汇添富中国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20日正式生效，赵鹏飞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8.《汇添富年年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4月14日正式生效，李怀定先生和陆文磊先生任该基

金的基金经理。

9.《汇添富精选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4月20日正式生效，何旻先生和高欣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

经理。

10.《汇添富年年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于2017年4月20日正式生效， 陈加荣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

理。

11.《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4月20日正式生效，吴江宏先生和蒋文玲女士任该基金

的基金经理。

12.《汇添富年年益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5月15日正式生效，曾刚先生和蒋文玲女士任该基金

的基金经理。

13.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5月20日公告，聘任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年年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年年益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汇添富6月红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 协助上述基金的基金经理开展

投资管理工作。

14.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5月20日公告，增聘赖中立先生担任汇添富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

蒋文玲女士共同管理该基金。

15.基金管理人2017年6月21日公告，雷鸣先生不再担任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由刘伟林先生单

独管理该基金。

16.《汇添富鑫汇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6月23日正式生效，吴江宏先生和蒋文玲女士任该基金

的基金经理。

17.《汇添富添福吉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7月24日正式生效，何旻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18.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7月29日公告，增聘胡昕炜先生担任汇添富添福吉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何旻先生

共同管理该基金。

19.《汇添富中证5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于2017年8月10日正式生效，吴振翔先生任该基金的基

金经理。

20.《汇添富全球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8月16日正式生效，刘江先生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21.《汇添富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9月6日正式生效，何旻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22.《汇添富沪深3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于2017年9月6日正式生效，楚天舒女士任该基金的基

金经理。

23.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9月8日公告，增聘陶然先生为汇添富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汇添富添富通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

理，与蒋文玲女士共同管理上述基金。

24.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9月21日公告，增聘胡昕炜先生为汇添富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何旻先生共同管

理该基金。

25.《汇添富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9月27日正式生效，吴江宏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26.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9月28日公告，增聘赵鹏飞先生为汇添富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吴江宏先生

共同管理该基金。

27.《汇添富弘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于2017年9月29日正式生效， 何旻先生和赵鹏飞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

理。

28.�《汇添富睿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9月29日正式生效，李怀定先生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29.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9月30日公告，增聘赵鹏飞先生为汇添富睿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李怀定先生共同

管理该基金。

30.《汇添富港股通专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11月10日正式生效，佘中强先生和倪健先生任该基

金的基金经理。

31.《汇添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于2017年11月24日正式生效，赖中立先生

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32.《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生效，楚天舒女士任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33.�《汇添富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于2017年12月4日正式生效，楚天舒女士任

该基金的基金经理。

34.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公告，增聘董瑾女士为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上证上

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汇添富沪深3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和汇添富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的基金经理助理，协助上述基金的基金经理开展投资管理工作。

35.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6月红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与何旻先生、曾刚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

36.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年年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陈

加荣先生共同管理该基金。

37.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年年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李

怀定先生、陆文磊先生、胡娜女士共同管理该基金。

38.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曾刚先生

共同管理该基金。

39.�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4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陈加荣先生共

同管理该基金。

40.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27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曾刚先生

共同管理该基金。

41.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2月27日公告，增聘郑慧莲女士为汇添富年年益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曾

刚先生、蒋文玲女士共同管理该基金。

42.2017年8月，陈四清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等职务。上述

人事变动已按相关规定备案、公告。

11.1�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影响公司经营或基金运营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无涉及本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11.2�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1.3�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本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4月20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为本基金进行审计。 本报告

期内应付未付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玖万元整。

11.4�管理人、 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

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基金管理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形。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及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11.5�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5.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

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东方证券 2 534,743,333.12 100.00% 493,721.77 100.00% -

注： 此处的佣金指通过单一券商的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权

证等交易而合计支付该券商的佣金合计， 不单指股票交易佣

金。

11.5.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东方证券 530,808,082.33 100.00% 12,658,650,000.00 100.00% - -

注：1、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1） 基金交易交易单元选择和成交量的分配工作由投资

研究部统一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

（2） 交易单元分配的目标是按照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对

券商服务的评价控制交易单元的分配比例。

（3） 投资研究部根据评分的结果决定本月的交易单元分

配比例。其标准是按照上个月券商评分决定本月的交易单元拟

分配比例，并在综合考察年度券商的综合排名及累计的交易分

配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使得总的交易量的分配符合综合排

名，同时每个交易单元的分配量不超过总成交量的30%。

（4）每半年综合考虑近半年及最新的评分情况，作为增加

或更换券商交易单元

的依据。

（5） 调整租用交易单元的选择及决定交易单元成交量的

分布情况由投资研究部决定，投资总监审批。

（6）成交量分布的决定应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完成；更换

券商交易单元的决定于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完成。

（7） 调整和更换交易单元所涉及到的交易单元运行费及

其他相关费用，基金会计应负责协助及时催缴。

（8）按照《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向会员租用交易单元有关

事项的通知》规定，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托管在同一托管银行的

基金可以共用同一交易单元进行交易。

2、 报告期内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变更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新增或退租交易单元。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2.1�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注：无。

12.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8日

(上接B572版）


